延安市安塞区乡村振兴局关于2023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产业化项目（沿河湾镇刘党村大棚配套道路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关于2023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产业化项目（沿河湾镇刘党村大棚配套道路项目）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陕西省延安市新城区上城新世纪乐居街5号东区1号楼919室获取采购文件，并于 2023年05月30日 10时00分 （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SXJC-ZC-2023-028
项目名称：关于2023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产业化项目（沿河湾镇刘党村大棚配套道路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504,900.00元
采购需求：
合同包1(关于2023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产业化项目（沿河湾镇刘党村大棚配套道路项目）):
合同包预算金额：504,900.00元
合同包最高限价：504,900.00元
	品目号
	品目名称
	采购标的
	数量（单位）
	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品目预算(元)
	最高限价(元)

	1-1
	城市道路工程施工
	沿河湾镇刘党村大棚配套道路项目
	1(项)
	详见采购文件
	504,900.00
	504,900.00


本合同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合同履行期限：150天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合同包1(关于2023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产业化项目（沿河湾镇刘党村大棚配套道路项目）)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如下:
（1）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4）《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5）《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财库〔2004〕185号）；（6）《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7）《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合同包1(关于2023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产业化项目（沿河湾镇刘党村大棚配套道路项目）)特定资格要求如下: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合法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含年度报告书）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国家规定的相关证明，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委托代理人参加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只须提供本人身份证）；（3）供应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或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和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或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建造师及以上执业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证书；（4）税收缴纳证明：提供已缴纳的本年度任一月份的缴税凭证。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5）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供应商须提供本年度已缴存的任意一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证明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6）财务状况报告：提供2021年度或2022年度经会计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成立时间至提交响应件截止时间不足一年的可提供成立后任意时段的资产负债表)，或其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及基本存款账户开户信息；（7）供应商需在“陕西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发布平台”可查询，供应商不得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中严重主体失信名单和经营异常名单，不得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不得为“中国执行信息网”网站失信被执行人，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提供查询结果网页截图，并加盖供应商公章）；（8）供应商应出具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 2023年05月12日 至 2023年05月18日 ，每天上午 09:00:00 至 12:00:00 ，下午 14:30:00 至 18:00:00 （北京时间）
途径：陕西省延安市新城区上城新世纪乐居街5号东区1号楼919室
方式：现场获取
售价： 500元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 2023年05月30日 10时00分00秒 （北京时间）
地点：陕西省延安市新城区上城新世纪乐居街5号东区1号楼919室会议室
五、开启
时间： 2023年05月30日 10时00分00秒 （北京时间）
地点：陕西省延安市新城区上城新世纪乐居街5号东区1号楼919室会议室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要求现场领取采购文件。
2.购买竞争性磋商文件时，请携带单位介绍信、有效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份。
3.请供应商按照陕西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供应商注册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要求，通过陕西省政府采购注册登记加入陕西省政府采购供应商库。
4.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八、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延安市安塞区乡村振兴局
地址：延安市安塞区
联系方式：13636876577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陕西敬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新城区上城新世纪乐居街5号东区1号楼919室
联系方式：15509111652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安村对
电话：15509111652
